法政大学大学院2010年招生简章

（2010年4月入学）

一．外国人入学考试

外国人申请参加考试，请自行办理入日本国的手续，办理签证需要时间，请尽早向大学院办公室咨询。是否具有考试资格，请在申请前向大学院办公室确认。

《硕士课程（除日本文学部）》

拥有日本国以外国籍的学生，符合下列条件的：

1、 外国的学生，在本国接受15年以上教育的，具有学士学位的，或者2010年3月末大学毕业预定，并能取得学士学位者。

2、 在日本的大学毕业取得学士学位的并且居住在日本以外的国家。

3、 文部科学大臣指定认可的。

4、 经本大学院个别入学考试审查，具有同大学毕业同等学力的，得到学校认可并年满22岁。

《博士后期课程》

拥有日本以外国籍的学生，符合下列条件的：

1、 外国的学生，在本国接受17年以上教育者，具有硕士学位的，或者2010年3月末硕士毕业预定，并能取得硕士学位者。

2、 在日本的大学取得硕士学位，并且居住在日本以外的国家。

3、 经本大学院个别入试审查，具有同硕士毕业同等学力的，得到学校认可并年满24岁者。

参加硕士课程入学考试，参照上面的申请，没有申请资格的不能参加入学考试。

二、考试日程

1、申请时间：第3回2010年2月17日（星期三）-2月24日（星期三）

2、考试时间：2010年3月13日（星期六）考场另行通知。

3、成绩公布日期：2010年3月16日（星期三）10：00

4、办理入学手续时间：2010年3月17日（星期三）-3月24日（星期三）

三、申请办法：

1、申请费：35000日元（请使用样式1-1的汇款单）。申请期内，请将申请费通过银行汇到学校。
2、提交的材料：

（1）、入学申请表（样式1-2）准考证（样式1-1）

（2）、毕业证书 1份

（3）、成绩证明书1份

第2条和第3条所毕业的大学不能提供相关材料的，在申请的时候需要出示原件。

（4）、入学考试面试卡（样式2-1）

（5）、研究计划书（样式3）

（6）、在留资格记载的外国人登录原票记载事项证明（市区役所、街村役场发行的）1份

（7）、在日本国以外的大学毕业的需要学位证书1份

3、申请材料邮送方法：

（1）、提出的申请材料请装在指定的信封里，在申请期限内邮送到大学院办公室，所上交的材料概不返还，请理解。

（2）、申请材料以截止日期的邮戳为准。

四、考试内容：

10：00---(予定)口试
法政大学研修生2010年招生简章

《国際日本学インスティテュート》研究科
（2010年4月入学）

《研修生课程》

1、 报名资格：

1、预定在2010年3月大学毕业生。

2、大学本科毕业生。

3、外国的学生，接受本国16年以上教育的。

4、得到文部科学大臣认可的。

5、经本校大学院认可的具有大学毕业生同等以上学力者。

具有第3条资格的申请者，请提供大学毕业证书，学士学位证明及在校成绩单。
2、 考试日程安排：

（1）、申请时间：2010年2月17日（星期三）-2月24日（星期三）

（2）、考试日期：2010年3月13日（星期六）

    口试：具体考场在之后发放的准考证写明。准考证在申请截止日后一星期发放。

（3）、成绩公布：2010年3月16日（星期三）10：00，公布方法：在进行口试的时候通知。

（4）、办理入学手续时间：2010年3月17日（星期三）--3月24日（星期三）

三、申请手续：
1、入学申请费35000日元（请使用银行汇款）在申请期限内，将申请费通过银行汇入。

2、申请材料：

（1）、入学申请表（样式1-2），准考证（样式1-1）

（2）、毕业证明 1份

（3）、成绩证明单1份

大学在读的，请提供学士入学前的成绩证明单1份。所出示的证明上的名字和现在使用的名字不一致的，请提供所在户籍的证明1份。
（4）、入学面试卡（样式2-1）

（5）、研究计划书（样式3）

（6）、学士学位取得证明（只限外国人）

（7）、在留资格记载的外国人登录原票记载事项证明书（只限外国人，市区役所，地区的役场发行的）1份。

四、申请办法

（1）、所提代的申请材料请装在指定的信封里，在申请期限内邮送到大学院办公室。上交的材料不返还，请注意。

（2）、申请日期以截止的邮戳为准。
